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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法确认制度在深化诉源治理、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从诉源治理的视角进

行审视，司法确认制度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依然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问题。对此，应该对司法确认制度

中的不足对症下药，赋予一方当事人申请权，明确审查标准，同时允许案外人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以完
善救济途径，最后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不断完善与发展这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诉源治理工作，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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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epening the governance of the source 
of litigation and improving the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ance of the source of litig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while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sys-
tem continues to develop,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improved. In this regard, the inade-
quacy of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system should be remedied, a party should be given the right 
to apply, and the examination criteria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the outsiders put forward the 
third-party revocation lawsuit to improve the relief channels, and final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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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constantly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socialist judici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 that it can better serve the governance of the source of lit-
igation,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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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民群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纠纷种类与数量逐年增多，单靠诉讼方式难以化解数量巨大的纠

纷。为了把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基层，缓解法院办案压力，持续深化诉源治理成为了我国司法改革

的重要方向。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横空出世，这是司法确认制度首次以立法形式确认

下来，2011 年最高法院又颁布了《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对该制度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现阶段，司法确认制度持续发展，特邀调解制度不断拓展，线上调解

效果显著，适用的范围也不再仅仅是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调解协议，可见该制度被逐渐拓展，在诉

源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司法确认制度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对司法确认制度进行更深入的

研究，能够对持续推进诉源治理、建设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所裨益。 

2. 诉源治理视野下司法确认制度的价值与运行现状 

2.1. 诉源治理视野下司法确认制度的运行现状 

2.1.1. 特邀调解队伍不断拓展 
2016 年，最高法发布《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特邀调解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借靠社会力量力争在源头上解决纠纷，增强了社会治理效能和法治化水平，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治理现

代化。 
2020 年，最高法院印发关于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目前为止所有试点地区的法院都已经组

建了自己的特邀调解队伍。2021 年，最高法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试点法院特邀调解名册制度的通知》，极大地促进了特邀调解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特邀调解制度根据人

民群众不断变化的实际需求，丰富了调解的范围与形式，实现了具备调解条件的案子先调解，难以调解

的案子转诉讼，完善了诉调对接机制，真正实现了繁简分流、便捷高效的目标。 

2.1.2. 司法确认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 
[案例一]1：尚荣军与福建海顺渔业有限公司因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于 2023 年 5 月 9 日经青岛海事法

院特邀调解员王海洋主持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经各方签字生效后，各方同意向青岛海事法

院作出申请司法确认，青岛海事法院经审查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作出民事裁定书，确认调解协议有效。 

Open Access

 

 

1参见青岛海事法院(2023)鲁 72 诉前调确 136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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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2：2020 年 12 月 7 日，重庆臻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成都 XX 有限公司经上海银行业纠纷调

解中心主持调解，签订了《调解协议》，后重庆臻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调解协议内容向上海金融法院

提出司法确认申请，上海金融法院经审查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作出(2020)沪 74 民特 116 号民事裁定，裁

定上述调解协议有效。 
[案例三]3：2017 年 1 月 13 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指定贵州省环境保护厅作为代表人，在贵州省律师

协会指定律师的主持下，就大鹰田废渣倾倒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事宜，与息烽劳务公司，开磷化肥公司达

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上述各方于 2017 年 1 月 22 日向清镇市人民法院申请对该协议进行司法

确认。经清镇市人民法院审查，依法裁定上诉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未全部履行的，对

方当事人可申请强制执行。 
最初《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 4 只规定了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申请司法确

认，2016 年《关于人民法院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大幅拓展了司法确认的使用范围，经人民调解、商事

调解、行业调解等调解组织或调解员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可以申请司法确认。2017 年版《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 5 则运用了“调解组织所在地”这一词汇，2021 版《民事诉讼法》沿用了旧版规定，不仅仅是人

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的调解协议才能申请司法确认，这大大扩充了解决纠纷的主体。 
从司法实践来看，案例一中由法院的特邀调解员主持调解，案例二中由专门的行业调解中心主持

调解，案例三中则由律师协会主持调解，而法院最终都对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这些案例表明司法确

认制度的使用更加多元化，有助于建立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组织运用专业知识

与独特优势参与进行调解工作，这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调解权威性，快速有效地降低冲突化解

矛盾。 

2.2. 诉源治理视野下司法确认制度的价值 

诉源治理强调在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纠纷，有效推进诉源治理在司法实践中已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现

实需要和迫切要求，具有从根本上解决纠纷，为法官有效减负等现实意义。在诉源治理视野下，司法确

认制度在助力案件诉前分流，完善诉调对接机制，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方面的价值愈发凸显。 

2.2.1. 助力案件诉前分流 
司法确认制度有助于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解是化纠纷于诉前的关键环节，相比诉讼也是一

种更为柔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司法确认制度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可以保障调解成果，有助于人

民法院加强纠纷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司法确认制度为人民群众丰富了纠纷解决渠道，有效降低了解纷

成本，让大量纠纷在通过非讼的方式解决，减轻法官压力，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1]，让法院真正回

归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能定位上来。 

2.2.2. 完善诉调对接机制 
诉源治理强调预防和解决纠纷，而司法确认制度是当事人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定心丸。人民法院

要全面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就要充分发挥司法确认制度在

保障调解成果方面的作用。用好这颗“定心丸”，有助于人民法院健全立案、审判、执行工作衔接的

长效机制，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审判执行工作的顺畅衔接和高效流转，健全诉讼与非诉讼衔接

 

 

2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 74 民特 116 号民事裁定书。 
3参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7)黔 0181 民特 6 号民事裁定书。 
4《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

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自调

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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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3. 诉源治理视野下司法确认制度的不足 

3.1. 申请主体规定不合理 

不管是《人民调解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6，里面都

规定了司法确认必须要由当事人共同确认才可以提起，也就是说一方当事人无法单独的发起司法确认，

这与司法确认制度便捷高效地解决纠纷的初衷相悖。马丁论述了制度制订者不强迫双方进行司法确认的

缘由以及制度制订者的认识误区[2]，张显伟、杜承秀也论述了申请司法确认的要件过于严苛，抑制了当

事人申请确认的积极性，削弱了司法确认的权威性[3]。过于严苛的发起条件会给司法确认制度造成负面

影响，使当事人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现有规定下一方当事人的反悔成本过低，甚至故意反悔达到拖延时

间等不法目的，大量耗费时间达成的调解协议无法落实无疑会损害司法公信力，严苛的启动条件也限制

了通过司法确认制度完善诉源治理的效果。 

3.2. 审查标准不明确 

我国立法关于在司法确认中对调解协议的审查形式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导致了实践中审查标准不

明确的问题。基层纠纷有着数量巨大且类型多样化的特点，在调解员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下，仅仅形式

审查无法充分地保障当事人的权益。由于大量确认调解协议裁定没有公开，司法确认容易成为不法分子

掩盖非法目的的合法手段[4]，虚假司法确认等非法手段层出不穷。现有司法确认制度缺乏对案外人救济

手段，也给纠纷的后续解决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实质审查则要审查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自愿性，是否违

背公序良俗、是否侵害到他人或者社会的权益，但与之对应的若是每件案子都要进行实质审查，会大大

地增加法官工作量，这又不能更好体现出制度便捷高效的特点。邵琛惠指出，实践中法院大多只审查了

调解协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对能否执行等更深入的问题没有足够重视[5]。我国现有司法解释 7 规定了

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向调解组织核实有关情况，但是什么情况属于“必要时”则没有讲明，这也

就导致了法官在此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明确调解协议的审查标准势在必行。 

3.3. 司法确认裁定对案外人的救济问题 

在调解协议达成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理应把诚实信用原则这一帝王条款贯彻其中，然而在司法实

践中，司法确认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虚假确认，或者双方当事人故意隐瞒、作假、串通来损害案外

第三人权益的情况。 
[案例四]8：成新桥、成平秀、成卫明、成卫国、四兄妹的父母相继离世后，留下一房屋成为遗产。

四人于 2008 年 2 月 18 日向公证处进行了公证，该房屋由成为国继承，另外三人放弃继承权。2008 年 2
月 29 日，该房屋过户登记在成为国名下。2011 年 9 月 29 日，四人因房屋继承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中约定了四人分别对该房屋享有的份额。次日，成卫国等四人向武汉市汉

阳区法院申请确认该调解协议。2011 年 10 月 8 日，武汉市汉阳区法院上述调解协议确认有效。该房屋

仍登记在成为国名下。 
与此相关的另案情况：2011 年 9 月 16 日，成为国之子成让(当时未成年)骑车将周小玉撞倒致颅脑 1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

十三条的规定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 年修正)第三百五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查相关情

况时，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共同到场对案件进行核实。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的陈述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不完备

或者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当事人限期补充陈述或者补充证明材料。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向调解组织核实有关情况”。 
8参见案号(2013)民监他字第 10 号。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00


崔霖庆，刘秀明 
 

 

DOI: 10.12677/ojls.2023.116800 5612 法学 
 

级损伤。2011 年 9 月 30 日，周小玉向汉阳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法院查封了上述房屋，周小

玉后起诉，人民法院判决由成让的法定代理人成为国和吴丽辉赔偿。2013 年 3 月，周小玉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中，法院发现查封的房屋已经被调解协议予以分割，并被司法确认。 
上述案例中，成某在其子成让闯祸以后，伙同其兄妹达成调解协议对自己名下房屋进行分割，且该

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予以确认，致使案外人周小玉行使自己的权利受阻。诚然，周小玉可以根据《民诉

司法解释》第 374 条 9 在知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的六个月内向作出司法确认裁定的法院提出异议，

但假如异议被驳回，案外人该如何进行救济？ 
原则上，所谓的裁判相对性效力是指裁判效力只约束当事人，不会对第三人产生影响，但是在裁判

效力会自发向不特定第三人扩张[6]，在裁判效力扩张的情形下，案外人也会承担裁判结果，故对案外人

提供充分的权利救济途径实属必要。对案外人的救济一直是司法确认制度中的一个痛点，我国法律规定

中有两处展现了对案外人的救济，分别是 2011 年的《若干规定》第十条 10 与《民诉司法解释》第 374 条，

《民诉司法解释》出台后未再规定其他的救济条款，也就是说案外人只能通过向作出裁定的法院提出异

议的方式获得救济，但即使这一规定，也没有说明如果法院驳回了异议，案外人可以怎样主张权利，如

果异议被法院驳回后就终止了救济，那似乎难以维持公平正义。可以看出，异议被驳回后通过什么途径

来救济是我国的一处立法空白。对此，具体的完善路径将在下文探讨。 

3.4. 制度施行规范化有待完善 

司法确认制度在施行过程中依然具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当前我国调解员的法律素养还有待提高，

在调解工作中要把大量口头或者不清楚的协议转变成明确的法律文书并非易事[7]。一个优秀的调解员能

极大地促进纠纷的解决，然而即使现今特邀调解队伍不断发展，但依然有大量的调解员缺乏系统的培训。

在调解协议的制作过程中存在不少不规范现象，这都给法官进行司法确认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此外，纠

纷多元化，复杂化成为了司法工作的新形势与新常态，这也对调解员与调解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

法实践中，司法确认制度的运行仍然相对比较“单打独斗”，诉调对接还不够完善，缺乏矛盾纠纷排查

机制，在运行的各个环节缺乏联动，不够“立体化”。 

4. 诉源治理视野下司法确认制度的优化路径 

4.1. 赋予一方当事人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申请权 

笔者认为，我国的司法确认制度应该适当放宽启动的条件，允许一方当事人申请确认。第一，以现

有启动标准，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耗费时间精力达成的调解协议无法发挥实际作用，更有甚者利用反

悔成本低的漏洞，达成自己拖延时间，转移财产的不法目的，这更是应该禁止的。第二，实践中，没有

经过法律训练的当事人很难区分诉与非诉、审与调的区别，达成的调解协议仅仅因一方反悔而无法落实，

会降低对司法确认制度的信任，进而影响司法公信力。第三，调解协议本就是自愿协商后的结果，是当

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只要有一方当事人提起确认就应该符合启动条件。最后，司法确认制度

作为非讼程序，相比诉讼而言，更低的启动标准也较为合理，要把大量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基层，

达到给“案多人少”的司法工作减负的目的，就离不开司法确认制度的大量使用。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 年修正)第三百七十四条：“适用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

裁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作出该判决、裁定的人民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或者部分成立

的，作出新的判决、裁定撤销或者改变原判决、裁定；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确认调解协议、准许实现担

保物权的裁定，当事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

受到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案外人认为经过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侵害其

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确认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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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明确审查标准 

笔者认为，司法确认中的审查标准以实质审查为主较为合理，理由如下： 
1) 形式审查已无法满足司法实践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在矛盾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各种非法手段层

出不穷，形式审查无法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快速解决纠纷的前提条件是保证公平正义，不能单纯

为提高速度而降低质量。形式审查不利于发现欺诈胁迫等违法现象，加之形式审查可以处理的纠纷数量

居多，这无疑会给司法确认制度的后续执行造成巨大的隐患。 
2) 法律规定不明导致实质审查的案件有限。我国法律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向调解组织

核实有关情况。由于对“必要时”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是否“必要”成为了一个较为主观的判断。虽然

这也是法官“自由心证”的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处给了法官太大的自由裁量权。有如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阿姆雷特，不同的法官由于经验不同、判断不同，对同一个案子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甚至

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办案数量多，精力有限，且是人就会有趋利避害性，在法律规

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出于种种原因进行实质审查的案件实在有限。 
3) 实质审查能最大程度提高司法确认准确度，保障公平正义。实质审查能大幅提高提高司法确认准

确度，给予当事人最大保障。要知道的是，即使对纠纷进行了实质审查，相比诉讼也仍然是更便捷的方

式，因为在调解过程中往往已经让当事人了解了相关规范，进行了适当普法，也达成了调解协议，相比

案件从零开始诉讼，已然省略了许多步骤。 

4.3. 完善司法确认案外人救济制度 

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可能会对案外人造成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通常比较隐蔽，这也导致大量案外

人的权益受损。如上文所述，一旦异议被驳回，案外人的救济便进入了立法空白区域，不管法院的“驳

回”裁定是否正确，案外人很难再有救济途径。 
对此，有学者认为可通过再审来进行救济[8]，但调解协议对案外人的权益影响通常具有隐蔽性，很

多时候法院作出的裁定可能“不当”，但达不到“严重错误”的级别，所以用再审作为救济路径似乎并

不恰当。潘剑锋论述了由于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在定位与功能承载上不同，再审在非讼程序的救济中失

去了必要性和有效性基础[9]。此外，再审的主体是法院、检察院与当事人[10]，所以从启动主体来讲再

审也不适用于司法确认中对案外人的救济手段。 
还有观点认为，案外人可以直接通过诉讼来解决救济问题[11]。理论上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涉及到案

外人财物的，案外人可以以财物为标的提起诉讼，但经过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相当的既判力，如果

案外人提起的诉讼胜诉，又会面对判决能否对抗原司法裁定的问题，两者之间的效力孰强孰弱？可以看

出通过诉讼方式救济案外人依然难解。 
傅贤国认为，不管是台湾地区还是法国，都对为第三人民事权益遭受侵害时的救济与再审作了区别，

明确了这种救济与再审是并列关系，故因将《民诉法》第 56 条第三款独立出来并作为司法救济一环[12]。
笔者认为，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来解决具有其合理性，从理论基础来讲，最高法在《人民调解协议》第

一条明确规定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利用司法确认制度来侵害案外人的权益，从本质上来

看也是民事侵权行为，那么案外人提出的异议就可被视为民事权益纠纷，而不仅仅是对司法确认裁定是

否有误的判断，对此，当异议被驳回时，有理由赋予案外人一定的诉权来从根本上解决纠纷。 
从行为特征来看，假设当事人协商调解协议，并通过司法确认来侵害案外人，此时案外人确实与处理

结果有密切关系，且是由于不可归责于自身的原因没有参与司法确认，这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特征相同。 
从维护公平正义的角度讲，维护案外人的权益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同等重要，只要是受到裁判约束

的人，都应该拥有救济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13]，且允许案外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有利于把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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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解决，甚至可以尝试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附加损害赔偿之诉[14]，对在司法确认中存在恶意串通等

不法目的的当事人同时提起包括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失在内的侵权损害赔偿[15]。 
具体而言，利用第三人撤销之诉来救济还应明确具体的细节。首先，主体必须是司法确认的当事人

之外的人，且不是因自己的原因而没有参加司法确认，其次，其必须遭受到了司法确认裁定的损害。在

管辖权方面，应该由作出司法确认裁定的法院受理案外人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这是因为原作出司法

确认裁定的法院曾经对调解协议作出过审查，对案件事实比较了解。从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案件来看，

受理的法院是作出生效判决书、裁定、调解书的法院，那么在案外人救济中由作出司法确认裁定的法院

受理也更有合理性。关于审理程序，应该明确为一审程序，一旦案外人申请三撤之诉，说明对调解协议

本身有了异议，需要仔细审查事实与证据，并赋予程序保障，把第三人撤销之诉明确为一审程序有利于

保障上诉权，维护程序正义。为防止案外人滥用诉权，应该明确举证责任，案外人应该向法院提供相应

的证据与事实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虚构事实等故意或过失行为，亦或生效裁定认定事实或法

律适用错误且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甚至调解书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直接侵害了自己的权利[16]。
最后，应该明确的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只是对案外人救济途径的一种补充，适用在穷尽其他手段无法达

到保障权益目的的情形。 

4.4. 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司法确认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平台建设与诉调对接等内容，促进各项配套措施的完善也至关重要[17]，
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有利于把更完善的司法确认制度挺在诉源治理的前线上。 

首先，加强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规范调解员的选聘工作，对调解员与调解组织提供专业化培训，

规范文书与卷宗制作，对纠纷的受理、履行回访等工作进行统计报送。要完善诉源治理，应积极推进专

业性调解工作的展开，比如按案件类型划分婚姻家庭、道路交通、劳动争议、医疗事故等等，建立专业

性调解组织，让调解员在擅长的领域上发挥出最大能量，及时有效地化解专业领域的纠纷。 
其次，预防在先，建立纠纷排查制度，河阳等认为预防和化解纠纷同样重要，人民调解应嵌入纠纷

预防功能，少一件纠纷就能减少一次化解纠纷的成本[18]。各个调解组织在基层法院的指导下落实排查纠

纷，制作工作台账，有助于纠纷的早发现，早化解，及时掌握基层纠纷的总体动态。实行突出矛盾清单

化管理，各级法院对本辖区存在的突出矛盾进行登记，明确责任部门与责任人，每个月对重点突出矛盾

列出清单，加强指导督促。 
最后，完善诉调对接机制，积极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和平台，健全多部门

协调联动机制，促进形成问题联合治理、平安联合创造的局面，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化解纠纷，让大量纠

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 

5. 结语 

随着司法确认制度在诉源治理背景下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对制度的持续深入研究并进行完善意

义重大。司法确认制度是我国持续深化诉源治理的排头兵，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精神，让当事

人以沟通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给当事人提供法治保障。当前，在诉源治理背景下，司法确认制度已经

被深入运用，且成效显著。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司法确认制度现有规定下依然有完善空间。如若不放宽

启动标准，不利于司法确认制度的深入使用。同时，应该明确审查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审查标准，实质审

查在保障司法确认裁定准确度的同时，也能对可能造成的案外人权益损害进行第一步防范。针对案外人

异议被驳回后的维权难，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失为一种好的救济手段。与此同时，司法确认制度的运行离

不开调解组织的规范化建设，专业的队伍有利于规范的调解工作，建立纠纷排查制度，完善诉调对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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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才能助力司法确认制度在诉源治理下解决群众纠纷，不断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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